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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从事学前教育，主要承担3-6岁适龄儿童的保育教育，属于教育行业，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7个内设机构，包括：园长室、总务室、办公室、教务室、保健室、工会、党建。
所属单位0个。
（三）重点工作概述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注重抓队伍建设，打造师德高尚、业务精良，服务意识强，服务水平高的教职工队伍；全心全意服务幼儿和家长，保教质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课程游戏化的进一步落实，使幼儿园保教质量的提升进入到了幼儿园发展的快车道。通海县秀山幼儿园属省一级二等幼儿园，充分发挥省级示范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党建工作、“明厨亮灶”、“6T食堂管理”、“课程游戏化”、“优质课展示”、“家长开放活动”等工作在全县学前教育中资源共享、引领发展。幼儿园先后被认定为省级“第二批课程游戏化试点园”、“玉溪市市级文明单位”“玉溪市巾帼文明岗”、“玉溪市教育体育系统先进集体”、“玉溪市先进集体”、“党支部云岭红烛示范学校”等。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至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40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40人。在职实有35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35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4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0,215,411.8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8,931,734.14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1,283,677.66元。
与上年对比部门财务总收入增加811,631.97元，增加8.6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减少388,368.03元，减少4.17%，政府性基金增加0.00元，增长0.00%，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增加0.00元，增长0.0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事业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上级补助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他收入增加1,200,000.00元，增长1,434.07%。主要原因分析是入园幼儿伙食收入纳入预算，导致收入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0,215,411.80元，其中:本年收入10,131,734.14元，上年结转收入83,677.66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8,931,734.14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811,631.97元，增加8.63%，其中本年收入增加811,631.97元，增加8.63%，上年结转收入增加83,677.66元，增长100.00%。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减少388,368.03元，减少4.17%，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增加0.00元，增长0.00%，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增加0.00元，增长0.00%，主要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人员经费减少。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0,215,411.80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8,931,734.14元，其中：基本支出7,833,077.58元，与上年对比减少413,621.71元，减少5.02%；主要原因是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及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的减少；项目支出1,098,656.56元，与上年对比增加25,253.68元，增加2.35%，主要原因分析为调整公用经费到项目申报。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以下支出：“205”教育支出6,902,296.52元，其中：
“2050201”主要用于学前教育支出6,902,296.52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及公用经费。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22,623.36元，其中：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费201,600.00元，主要用于发放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开支离退休经费。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721,023.36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经费支出。
“210”卫生健康支出622,506.26元，其中：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374,030.87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经费支出。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216,757.92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经费支出。
“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31,717.47元，主要用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
“221”住房保障支出484,308.00元，其中：
“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484,308.00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及住房改革补贴的支出。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2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71,6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71,60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0次，共计接待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教发 〔2021〕4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精神， 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决定对脱贫攻坚期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特殊资助政策进行调整优化的有关事项通知。为认真贯彻落实学前教育资助政策，认真做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工作，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问题，认真落实通海县财政局、教体局文件精神，加强和规范我园幼儿资助管理工作，有效地实施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
1.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为年满3—6岁的在园全部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在园期间（三年）均可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1）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残疾幼儿、农村低保家庭幼儿、城市低保家庭幼儿、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幼儿、城市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幼儿；
（2）孤儿、残疾家庭幼儿、烈士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和家庭遭受重大灾害或变故的幼儿。
2.资助标准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要求和省政府的决定，2022年资助面约占幼儿园在园儿童总数的23.00％，资助标准为300.00元∕生.年。
3.资助程序及要求
(1）认真落实贯彻云教发〔2022〕8号文件精神，制定通海县秀山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方案，成立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领导小组，严格按照认定程序对在园3—6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
（2）信息公开。通过召开家长会、宣传栏、走访、家园联系等多途径进行政策、方案的宣传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包括资助条件资助方式、申请时间与评审办法等。
（3）资助申请。幼儿家长（监护人）向幼儿园提出书面资助申请，填写《家庭困难幼儿资助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受助幼儿所在村委会（社区）、乡镇（街道）民政办公室审核、确认、签字盖章后，交幼儿园作为评审确定资助对象的依据。如材料不齐，幼儿园应当及时告知监护人，监护人应在申请截止日之前补交，逾期视作自动放弃。不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应当及时告知幼儿法定监护人。
（4）评审公示。幼儿园领导工作小组、幼儿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依据《资助申请表》所记载的幼儿家庭经济贫困程度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指标下达。我园贫困幼儿资助名额，经费由教体局确定,再按各年级对已经认定的困难学生进行筛选、审核、公示、发放、备案。
（6）资助对象确定后，将资助对象名单由教体局主管部门审核后，在幼儿园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天。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待资金下达后由幼儿园统一发放到家长银行卡上，并通知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确认银行到账信息，并签名认可。如遇受资助幼儿转学或因其它原因已不在我园就读的，向教体局说明情况并退回该幼儿资助金。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是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的重要保证；是为维护幼儿园乃至社会稳定，增强幼儿对党和国家热爱之情，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措施。解决好幼儿园贫困家庭幼儿的经济困难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学校乃至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机会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 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0.00元，与上年对比无变化。主要原因我单位不属于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5年12月31日，通海县秀山幼儿园资产总额3,971,116.26元，其中，流动资产10,227.33元，固定资产3,659,241.12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0.00元，无形资产251,647.81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0.00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0.0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2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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